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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钱钟书老先生的《围城》里
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被围困的城
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
出来。”钱老将婚姻比作“围城”，很多人
哪怕一开始再相爱，也最终因为不会经
营婚姻，把自己的婚姻变成“围城”。而
一些人在逃离围城的过程中，还遭遇了
种种法律问题。今天的《海都故事绘》
就来看看“围城”内外那些事。

现代生活中年轻人经济压力较大，父母因
对子女的疼爱而对子女进行经济帮扶与生活
照料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父母给付款项时，
儿子单方出具了借条，那么儿媳是否有共同还
款的义务呢？

林女士与张先生曾是夫妻，两人于2024年
诉讼离婚。可让林女士没想到的是，离婚后不
久，婆婆邓女士与前夫张先生出具两张借条，
要求林女士偿还债务。原来，2018年邓女士曾
向儿子张先生转账20万元，后张先生花费十余
万元购买汽车一辆并登记在林女士名下。
2021年邓女士又花费60万元购买房屋一套，房
产登记在张先生与林女士二人名下。两张借
条分别载明“张先生向邓女士借款20万元用于
购买汽车与家庭花销”“张先生向邓女士借款
60万元用于购买房屋交首付”。母子二人主张
上述两张借条皆于2021年出具，出具借条时林
女士虽不在场但知晓借款事宜，林女士不予认
可并拒绝偿还。故邓女士与张先生将林女士
诉至法院，要求林女士还款。

女子离婚后户口未迁出，当原村民小组
获得征地补偿款时，她能否获得征地补偿
款？近日，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阿美（女）于 2005年与某村村民大壮结
婚，并将户口迁入大壮所在的村民小组。
2017年阿美与大壮离婚，离婚后阿美的户口
并未迁出该村。后大壮与小丽结婚，小丽也
将户口迁入该村民小组。

2022年，某单位与珠晖区该村民小组签
订了《征地补偿协议》，根据相关标准，该村
民小组获得征地补偿费用。在分配补偿款
时，小丽因户口迁入时间晚于征地分配方案
确定时间，未获得土地补偿款。而阿美因与
大壮离婚，也未获得该土地补偿款。

面对这样的结果，阿美不服，遂将村民
小组诉至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要
求获得土地补偿款。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车、购房的情形普遍存
在，该出资目的往往是赠与，而非借贷。若父
母出资的本意是向子女出借款项，并希望未来
子女夫妻双方共同偿还该款项，则应向子女明
确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保留相关聊天、转账
记录等证据，要求子女夫妻双方共同出具借款
凭证。 （澎湃新闻）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
涉诉钱款转账行为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两笔
钱款的性质。首先，虽然张先生主张两笔款项
为借款，但没有证据证明邓女士与林女士约定
了该款项的性质，并且邓女士也未在儿子儿媳
离婚前向二人主张过该款项系欠款并出示借
条，林女士对张先生向邓女士借款一事并不知
情。其次，考虑到邓女士与张先生之间的血缘
关系，双方对借条的形成具备便利条件，不能
仅凭借条简单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也不排除
邓女士与王先生合意制造夫妻共同债务以让
林女士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可能。

综上，邓女士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与林女士
之间具有借贷的合意，且邓女士代理人在庭后
提交的代理词中也明确邓女士与林女士之间
不具有借贷的合意，邓女士转账时也没有向林
女士明确表示该款项系出借或赠与张先生一
方的款项，故应推定该款项系邓女士赠与张先
生、林女士的。因此，法院判决张先生偿还上
述借款，驳回了邓女士对林女士的诉讼请求。
案件判决后，邓女士与张先生不服提出上诉，
后于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现该案判决已生效。

儿子给母亲打借条
儿媳未签字是否需还款？

离婚后户口未迁
前妻能分征地补偿款吗？

不得以离婚为由
排除获取集体收益的权利

妈妈限制吃零食喝饮料
男童想改判给爸爸

负责审理这起案件的北京市三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
判庭法官刘艳辉庭后表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能够
依据切身感受到父母的照顾关爱情况，对于成长环境优劣作
出一定的识别和判断，故人民法院应尊重其独立个体身份。

不过，“尊重”孩子意愿并不等于无条件采纳，法院应以符
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出发点，审查未成年子女意愿
的形成背景及原因，确定未成年子女意愿是否为其真实意愿，
是否符合其最大利益。 （法治日报）

对于这样一起纠纷，北京三中院经审理认为，综合双方
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法院能否依据大张表示愿随
张某共同生活的意愿变更抚养关系。

法院认为，张某辩称系大张本人不愿回赵某处生活，但
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根据证据规则，法院不予采
信。同时，法院对于张某违反离婚协议约定、有悖诚信的行
为，予以否定性评价。

此外，法院认为，张某的上述行为强行分离和阻断了大
张与母亲正常的生活联络和情感交流，导致大张长期无法
与母亲亲近。时至法院及社会观护机构征询大张意愿，赵
某已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大张，故法院难以判断大张
表达意愿时对母亲的认知是否正常、充分，大张的意愿不足
以成为认定抚养关系是否变更的唯一依据。

根据社会观护报告中大张对于父亲和母亲的对比，结
合其心理感受，法院认为，虽然赵某需要在进一步了解大张
需求的基础上适当调整陪伴方式，同时注重平衡对两个儿
子的爱，但无法据此认定赵某存在不利于大张健康成长的
行为。大张在对比父亲和母亲过程中谈到的“母亲相对严
格要求其学习、限制其吃零食、不许其喝含糖饮料”，均有利
于大张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利于其
健康成长。据此，法院认为，大张虽表达了喜欢随父亲共同
生活的意愿，但据其所述原因，并不符合其最大利益。

据此，法院综合上述大张更喜
欢随父亲共同生活意愿的形成背景

及原因，依据“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原则，对于张
某要求变更大张抚养关系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转账时未明确出借或赠与
应推定系赠与儿子儿媳

若向子女出借款项
应明确表示出借意思

法院判决

孩子意愿并非唯一判断依据

说法

法院判决

法院判决
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驳回变更抚养关系请求

根据未成年人意愿要求变更抚养关系，一定
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近日，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

张某与赵某于 2010 年 1 月登记结
婚，后生育大张和二儿子小张，双方于

2018年4月办理离婚登记，协议约定两个孩子
均由母亲赵某直接抚养，张某无需支付抚养

费，享有探望的权利。此后，两个孩子随赵某共
同生活，张某定期探望。

2022年6月，张某接走大张后就一直处于共
同生活的状态。对此，张某称系大张不愿意回
到赵某处生活。2023年1月，张某以大张希望
跟其共同生活，且其具备抚养能力为由，将赵
某诉至法院，请求由其直接抚养大张。

法院征询大张意愿，大张亦表示愿意随
父亲共同生活，后经征询张某和赵某同意，法
院委托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就本案开展了社会

观护。观护报告显示：大张表示更愿意和父亲共
同生活，是因为父亲陪其玩耍，不要求其参加辅导班、完

成作业，且父亲家保姆做饭更合胃口；而母亲在课内外学
习方面对其要求相对严格，限制其吃零食，禁止其喝含糖
饮料，且其认为母亲对弟弟更好，自己存在感不强。

说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阿美因结婚将
户口迁入该村民小组，与大壮在
离婚前长期在该组居住生
活 ，并 在 村 组 分 配 了 土
地，依赖农村集体土地作
为生活保障。因此，阿美已
经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
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五
条和五十六条规定，妇女在集体经济
组织收益分配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
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
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法院审理认为，阿美在征地补偿方案形
成之时，其户籍性质未变，且未退出原有的
承包地，因此，她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依然有效。在此基础上，村民小组不得以阿
美离婚为由，排除其平等获取集体收益的权
利，应依法分配给阿美应得的土地补偿款。
因此，阿美要求村民小组发放土地赔偿款的
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中国普法）

跟我们村民离婚了
你就回外地去吧

老爸那边不用
做作业，不用补习

这借条，离婚前我
怎不知道？

你俩要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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